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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进出、借用规定
[image: image1.jpg]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二〇〇六年十月
为了加强对极地生物标本的管理，更好地为科研服务，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 标本进馆

（一）新增标本

1．标本入馆填写登记卡，详细记录有关标本的信息（采集时间，地点，环境状况，采集人，数量等），必须连同与原始标本有关的各种采集记录等资料一起交标本管理人员。

2．对标本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如标本害虫、干燥程度等方面的全面检查、处理。需进行消毒或其它方法再处理标本的，要确保安全净化后方可入库。

3．根据入馆标本卡的信息，录入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标本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分别将标本已经鉴定完整的和标本尚未经过鉴定或鉴定未完全的按标本馆的分类系统归到合适位置。

（二）归还借用标本

1．对归还标本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如发现标本害虫或其它物质入侵标本，需进行消毒或其它方法处理标本，确保无成活虫卵后方可入库。

2．根据借用登录卡的信息，经过管理人员查证，在通过标本的各项检查后，归放回原来的位置。

3．重新登记借用登录卡的有关信息，完成归还任务。

（三）赠送交换标本

1．凡对国内外赠送和交换本馆标本，必须根据国家及科学院有关规定进行。

2．凡国外有关单位要求与本馆建立交换关系时，应填写“新建对外交换单位申请报告”或有关信件，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建立交换关系。

3．对外交换的标本，原则上是本馆标本的复份（或多个备用储备标本）。 

4．凡科技外事活动和本所人员出国考察访问等取得的标本及相关的科技文献情报资料等，应一律交标本馆统一管理收藏，供全所科技人员使用，任何人不得擅自扣留。凡与本人专业密切相关的标本和资料，可以优先借用。

5．科研人员不得利用本馆的标本以个人名义进行国际间交换，一经查出需严肃处理。确实需要进行标本间的国际交换的，可以通过有关程序审批后方可办理。有关国内外标本赠送和交换过程中的信件、文件，应交标本馆归档处理。

6．通过交换得到的有关标本，需经过安全检查后方可按程序登记入库。凡涉及到有关外事政策等问题，需经主管领导与所外事部门协商审批后再办理。

二、 标本出馆

（1） 赠送交换标本

1．凡对国内外赠送和交换本馆标本，必须根据国家、科学院、海洋所有关规定进行。

2．填写赠送交换标本登录卡，对标本的有关信息详细记录并存档。

3．严格把关标本的质量和品质，严格遵守赠送交换标本的原则。

（2） 查看标本

1．查看标本的研究人员进行登记，并在前室等候，管理人员负责去标本库提取标本（本馆长期从事分类学研究的专家可直接进入各标本库查看标本）。

2．查看标本的研究人员只能在前室进行对照分析，查看完毕后，归还标本。

3．需借用标本研究分析的，需遵照借用标本程序进行。

（3） 借用标本

1．模式标本、未经鉴定的标本及珍贵、历史标本不外借。

2．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内人员借用标本需遵照以下规定：

（1）进行有关的借用标本登记，借用标本时间为3个月，可以续借，办理续借手续，但最长借用时间为一年；如确需继续借用，必须归还之后重新办理借用手续。

（2）借用标本者需在逾期前两个星期内向标本馆提出续借要求，并办理标本续借登记。否则，不得办理标本续借手续。

（3）对逾期未归还标本的人员，取消标本借用资格，待归还所借标本后，视情节方可再借。

（4）借用标本逾期未归还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若借用标本损坏或遗失，按“标本损坏及遗失赔偿规定”进行处罚。

（5）未经许可不得在借用标本上进行取样等操作。如果确实需要，必须提出书面请求，经馆长或主管领导批准后按照以下原则进行：a.在取样时，必须从状况良好并有适当数据的标本中取样；b.在标本标签上标明取走的样品类型和收样人的姓名、地址和取样时间；c.在研究结束后将取下的样品归还到标本馆。管理员向取样者索要玻片、电镜照片及其它数据以作交换时不得拒绝。

3．标本上的原标签不得涂改和撕毁，发现差误时应通过管理人员另加标签，新标签应注明日期及鉴定人。
4．中国科学院海洋所之外的人员借用标本时，按“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外单位借用标本管理规定”进行。外单位人员利用借用本馆标本所获得的任何成果上必须注明标本出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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